
第 77 卷第 6 期 2024 年 11 月
Vol. 77 No. 6 Nov.  2024 076 ~ 084

从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看共同富裕问题

王 益

摘 要  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公正的分配制度作支撑，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对我国

践行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分配与生产的总体性关系的澄

明，马克思将对资本主义分配正义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分配正义及平等

的价值追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妄性，表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坚持历史性原则，强调分配正义及平等的内涵和实现与生产力的发展密

切相关，阐明了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有益于

我们厘清按劳分配与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关系。作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分配正义，“各尽所

能，按需分配”以每个人实现自我的需求为分配原则，超越了“物性”逻辑的分配正义，兼具现

实性和理想性，蕴含有结果平等的价值指向，将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统一起

来，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和实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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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实现一方面需要以发

达的生产力为基础，另一方面离不开公正的分配制度。研究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对我们更好地理解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有着重要意义。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

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体现在以《哥达纲领批判》为代表的文本中。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通过对

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以及与其相关的所谓“公平的分配”进行彻底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分

配正义的不彻底性和表层性，同时阐发了关于未来社会的分配正义思想。基于对分配与生产的总体性

关系的研判，马克思强调未来社会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这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

根据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性原则，分配正义及平等的内涵和实现与生产力的发展密切相关，按劳分配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原则，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作为共产主义

高级阶段的分配原则，超越了物性逻辑的分配正义，兼具现实性和理想性，蕴含结果平等的价值指向，将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统一起来。这一最高的理想性分配原则为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引

导，确保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行。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没有抽象地追问何为公平的分配，而是

从关涉社会制度的纵深层面来阐释如何实现公平的分配，这使其分配正义思想与资本主义分配正义思

想有了质性区别，也为我们理解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前提和理论资源。

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富裕的所有制基础

自近代以来，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分配正义思想一直与财产权、劳动等问题直接关联在一起。洛

克曾指出：“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它们的财产权。”［1］（P19）“我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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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创造的财富归“我”所有，便一直是西方社会分配正义的主要原则，这一原则通常又被称为“平等的权

利”原则。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主体，无产阶级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按照平

等的权利原则，这些财富应该归无产阶级所得，无产阶级本应该是越来越富有。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

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2］（P430）。概括而言，作为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创造的社会财富

越来越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留给无产阶级的是无尽的贫穷，两个阶级之间的贫富分化成了不争事实。这

一事实是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需看到的基本前提。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

错误的”［2］（P436）。很多学者认为，这句话表明马克思是分配正义的反对者，即他没有分配正义思想。

这种观点看似符合文本，但其实是一个严重误读。事实在于，马克思并不否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

的贫富分化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分配领域，但他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以及关于未来社会分配正义

的建构不能只停留于分配领域，且问题的重点也不是分配领域。在他看来，如若将解决问题的着力点聚

焦于分配领域，理论的关切点最多触及既有的社会财富层面，而无法追问财富的生产以及与此相关的生

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

不可否认，分配方式的改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者改善社会的分配不公问题（如蒲鲁东等人提

出从工资着手去实现分配正义的诉求），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贫富分化问题，

无产阶级的权益不可能得到真正维护。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就在这个问题上对杜林进行了深刻的

批判。杜林提出了在继续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仅仅通过消除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来建立

一个“共同社会”的想法。恩格斯指出，这个想法只能是在“幻想中的实现”［3］（P315）。马克思认为，所谓

公平的分配归根结底是法的关系，法的关系是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不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

系，仅仅从分配层面着手解决问题，其实质是对既有现实的接受而非彻底的批判，要触及问题之根本，就

必须将触角伸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环节——财富的生产环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中，马克思强调，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一个内部有差别的统一总体，而且“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

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4］（P23）。具体到生产与分配之间，就是“分配关系

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

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

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结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

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4］（P19）。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视域下来探究分配问题的，

认为生产决定分配，脱离生产方式谈分配只不过是某种“合理的幻想”，主张对分配问题的探究需要将视

角从单一的分配领域延伸至更为根本的生产领域。

马克思指出，生产之成为可能，需要劳动与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相结合，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

动者与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相互分离的，自由得“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赚取

工资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这就使资本家剥削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成为可能，且剩余价值会作为资本进

入再生产之中，通过对工人的循环剥削以实现其增殖。即是说工人的劳动创造的社会财富“不归工人所

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

动本身当做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4］（P207）。进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剥削与

被剥削的关系不断被强化，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悖论性境况：工人一方面把自己的劳动创造的财

富变成资本家的财富，另一方面又把由这种劳动所导致的贫穷留给了自己。这一境况以铁一般的事实

表明，资产阶级提出的“公平的分配”不可能成为解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贫富分化的良药。

进而论之，按马克思的考察，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贫富分化问题，先在地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

前提之中。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生产过程时曾明确指出，“劳动和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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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作为悖论的结果出现的东

西，已经存在于前提本身之中”［5］（P266）。具体而言，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悖论性贫困的出现

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之中。缘于此，

马克思指责拉萨尔等人在《德国工人党纲领》中提出“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2］（P428）犯了

原则性错误：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抽象地探讨劳动与财富的关系。这个错误会让劳动价值论彻底沦为

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加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而加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贫富分化问

题。由此可见，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贫富分化问题上，马克思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私有

制，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先天缺陷，即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由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对立，

劳动生产力愈是发展，愈会占有社会绝对权力的资本，也会使社会财富最终愈来愈集中在作为资本代言

人的资本家手中，进而不断加剧少数资本家与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的贫富分化。

马克思自然没有直接以“共同富裕”为主题来著书立说，但从根本上改变无产阶级的悖论性贫困境

遇，使其过上富足的生活，并最终实现社会所有成员（而非部分成员）的共同富裕，却是其追求的重要目

标。这正如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所提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

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4］（P200）。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所有人的共同富裕要在新的社会制度中才

能够实现，而这一新的社会制度，也就是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

会。正是基于此，马克思强调，要想实现社会所有成员的平等权利和共同富裕，首先必须彻底变革生产

关系，而不能像庸俗的社会主义者那样开历史之倒车，不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只是

围绕着分配兜圈子。

上述表明，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道路，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也正

如邓小平指出的，在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6］（P142）。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

首先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制度基础。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

求，同时，也只有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二、历史性原则：按劳分配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由上可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观必然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但需要看到，这种批判

并非针对分配正义本身，也不是针对体现分配正义之价值的权利、平等本身，毋宁说其所针对的是分配

正义的制度载体。由此而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克思有没有分配正义思想，而在于他是在何种意义上

来阐发其分配正义思想的。要透彻地理解这个问题，就需要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性原则。

与近现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主张的先验式的论述方式不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内在地贯穿于其唯

物史观之中，其致思路径是一种在批判中建构规范性价值的现实主义路径，这一路径坚持的是一种历史

性原则。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这一致思路径是在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确

立起来的。黑格尔主张从现实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考察权利、自由等规范性价值，将规范性价值落

脚到对市民社会的批判性考察，由此为政治哲学建立起一种历史性原则。需要看到，黑格尔虽然通过对

市民社会的考察而揭示出了个体与社会、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但其哲学被思辨唯心主义体系笼

罩，所以，他诉诸纯粹的“国家”概念来解决这种矛盾的最终结果，就是将现实的历史终结在观念的历史

中，这也使其政治哲学的历史性原则成为一种有限度的原则。通过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不仅和前者一样，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中建立起考察权利、自由等规范性价值的基点，而且贯彻

了以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为历史起点的唯物史观原则，从而也把政治哲学的历史性原则贯彻到底。

这种彻底的历史性原则具体体现在：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人是其自身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真正现

实的、世俗的历史需立足于不同时代人们的需要、生产、生产方式等生存条件，探究“由这一切生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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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7］（P608）。由此来看，马克思必然反对囿于抽象的规范性价值的

政治哲学，而是将政治哲学建基于对实然世界的历史性分析，从这种分析中建立起言说规范性价值的基

本框架。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平等这一价值的审视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历史性原则。

众所周知，在《哲学的贫困》中，基于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方法的批判，马克思批判了被蒲鲁东视

为最高幸福的平等，揭露了所谓的“永恒的公正”或者“抽象的平等”的虚幻性。按照蒲鲁东的理解，内含

有矛盾（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的经济范畴斗争的最高目的是平等，但这种作为人类理性的经济范畴抽

掉了现实的社会关系，平等便成为抽象的、无人身的“综合公式”，马克思称其为“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

势、天命的目的”［7］（P611）。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也对建基于所谓“永恒真理”的平等观进行了批判。

在《道德和法。平等》的开篇，恩格斯就指出，先验主义的方法“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某一对象的特性，

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导出这些特性”［3］（P101）。这一方法最终使“现实的哲学”成为“纯粹的意

识形态”，而作为旨在改造现实世界的真正现实的哲学应该是“从现实本身推导出现实”。当立足现实的

历史来考察平等时，这一价值便具有了具体的现实内涵。一方面，政治权利的确立是以社会的经济生活

条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平等的内涵和要求也不一样。资产阶级的

权利平等观念之所以确立起来，是因为近代以来社会的经济进步要求摆脱封建桎梏、消除封建社会的阶

级特权，而这种权利平等观念能成为社会成员坚持认可的“牢固的成见”，并不在于其具有“公理式的真

理性”，而是与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相适宜。另一方面，这种消灭了封建特权的权利平等观念虽将问题

域从政治领域延伸到更具体的社会、经济领域，但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仍存在明显的不平等，这种不平

等现象集中体现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因此，资产阶级宣称的权利平等未能真正实现平等，无产

阶级的平等诉求——消灭阶级，就顺理成章地被提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指出，“平等的观念，

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

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3］（P113）。

由历史性原则可知，在分配正义的问题上，马克思不可能抽象地来谈论体现正义这一价值的规范，

如自由、权利、平等，也不可能在不考察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前提下来无限拔高分配关系。真实的情况

是，分配是一个建基于生产关系和具体历史条件的领域，不是说分配对社会发展无关紧要，而是说在既

定的生产关系和历史条件下，应当确立起什么样的分配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既定基础上，会相

应地确立起一种分配方式；同理，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也会相应地确立起一种分

配方式。马克思不仅没有忽视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分配，而且还对

这个问题进行了慎重的思考，并由此阐发了其分配正义思想。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

的文化发展”［2］（P435）。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由于其在经济、道德和

精神等方面的发展都还未达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水平，所以这一阶段的分配仍须遵循平等权利原则。

与这一原则相对应的分配方式，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按劳分配。社会产品按照平等权

利原则来按劳分配，就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分配问题上提出的基本主张，用他的话说即是，

“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

人的劳动量”［2］（P434）。马克思的这一主张是其分配正义思想的内核之一。

资产阶级宣称的分配正义，往往也以平等权利原则为信条。这一原则与劳动所得的直接关联在一

定意义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这一原则保障的只是有

产者之间的平等关系，广大无产者则难以拥有真正的权利，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无法得到实现。在

这个情况下，平等权利原则实际沦为了为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作辩护的工具。但在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平等权利原则消除了有产者因占有生产资料而强加给劳动的一种“超自然的

创造力”以及剥削无产者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达到了内容和形式、原则和实践的统一。这种统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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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来自公有制的制度保障，同时也表明，在公有制条件下，按劳分配是符合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分配

方案，即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和必要性。

进而言之，在公有制条件下，平等权利原则和按劳分配不仅能够为人们的合法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而且对共同富裕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之所以如此，原因不难理解：共同富裕是共同走向富裕，而不

是共同走向贫穷，它包含两大要义：一是社会公平和社会平等，二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整

体提升。显而易见，一方面，按劳分配在体现平等权利原则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社会公平；另

一方面，按劳分配能够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来看，在平等权利原则

和按劳分配得到真正落实的公有制条件下，共同富裕绝不是空中楼阁或者梦想，相反，在公有制的条件

中就已经蕴含了共同富裕的坚实前提。这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表明，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何构成共同富

裕的制度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的发展道路，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必须坚持以公

有制为基础的基本制度。同时，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迈向共同富裕的进程

中，发展生产力仍然是核心要义，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

富。”［6］（P172）这就要求我们应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三大在

全面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时明确指出，我国社会必须坚持以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按

劳分配原则在保证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切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同时，极大地调动了全体人民的劳动积

极性，提高了社会劳动效率，大幅度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了物质基础，毕竟“共

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8］（P142），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

当然，需要承认的是，在公有制条件下，按劳分配虽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和必要性，但缘于这一分配

方式是以劳动来计量生产者的平等权利，而人与人之间又在出生、体力、智力、家庭等方面存在偶然的自

然差异和偶然的社会差异，这就难免会存在因为分配结果的不等而形成的贫富不均。马克思在《哥达纲

领批判》中也深刻地指出了这个问题，用他的话说即是，“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

就比另一个人富些”［2］（P435），同时，他认为这是历史发展所必经的阵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9］。以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性

原则为遵循，我们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分阶段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既急不得也等不得。

所谓急不得，是因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以物质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改革开放初期及其后的一段时间，缘于落后的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无疑是首要任务。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先富带动后富”，除去个

人禀赋等自然因素差异，这一过程还伴有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等相关问

题。这些问题容易造成社会的贫富分化，在一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阶段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是难以

避免的，也是需要逐步解决的。需要注意的是，贫富分化问题的加剧会导致社会阶层固化、诱发人与人

之间的机会不平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会严重阻碍社会生产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反向制约权利平等的实

现，进而可能导致新的社会矛盾爆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下践行共同富裕等不得。进入经济发展水

平得以大幅提升的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

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阶段，我国

的现代化进程则突出强调公平，要在高质量的发展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建构和完善更为公平的分配制

度，主张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有机统一，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坚持共建共享的发展原

则，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按需分配：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阐述了“按劳分配”的“弊病”之后，指出“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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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2］（P435）。完整地看，这一表述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遵循平

等权利原则的按劳分配会导致结果的不平等；另一方面，要使结果达到平等，就意味着“权利应当是不平

等的”。如此看来，在马克思这里有一个结果平等的价值指向。

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文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就表达了结果平等的价值指向。他们强调：“共

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

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这个

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用——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

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

何特权。”［10］（P637-638）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

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

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

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现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

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P435-436）这一表述无疑与在《德意志

意识形态》中强调的“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相一

致，均把结果平等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对共同富裕的实现来讲，结果平等也具有重要

意义。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按需分配能否作为一种分配原则存有争议，原因之一是因为个人之需要具有差

异性，难以作为可衡量和切实可行的尺度和标准，不符合分配正义的应得原则。分配正义的平等尺度乃

是与应得问题高度相关的，应得观念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所谓“正义的分配”乃是指将“恰当价

值的事物授予相应收受的人”［11］（P136）。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分配正义视为具体的公

正，即“表现于荣誉、钱物或其他可析分的共同财富的分配上（这些东西一个人可能分到同等的或不同等

的一份）的公正”［12］（P134），而“公正是一切德性的总括”［12］（P130）。具体而言，公正的分配是根据德性进

行的，德性是应得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关注的重点是建构一个理想的城邦，城邦存在的目的是善业、善德

以及优良的生活，政治地位进而就被视为德性的外在表征。由此看来，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

哲学的分配正义主要关涉的是政治地位或政治权利的分配，与财富以及财产权等问题并无关联。

伴随着技术的革新，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现代社会是一个工商业快速发展的社会，伴随有社会财

富分化问题的出现。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基于对当时商业社会中穷人与富人的境况分析，关注到

了穷人生活的悲惨境况，提出政府要帮助穷人改善其生活处境，这有利于增加社会的整体财富，其中就

涉及如何合理界定劳动者报酬这一关键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近代以来政治哲学分配正义的目标则

发生了转换，即“分配正义，要求国家保证财产在全社会分配，以便让每个人都得到一定程度的物质手

段”［13］（P5）。如是，对分配正义问题的探究则从德性领域进一步转向到了经济层面，而当时社会业已达

成的共识是“劳动就是美德，或许是唯一与经济报酬有关的美德”［13］（P17），认为，正是人们的劳动确证了

人们对财富的所有权，自此，分配正义所指的应得主要是指以劳动为基础的物质财富的分配，分配正义

也被称为“经济正义”。

综上观之，无论是以德性还是以劳动为基础，分配正义的应得原则意指，依据个人之于社会的贡献

来确定一个统一标准或者是平等尺度以作为正义之分配的衡量依据来分配社会资源。按需分配作为分

配原则，是以每个人的需要作为分配尺度的。一方面，每个现实的人的需要在质和量上都有区别，很难

形成一个以特定方面作为平等尺度的衡量标准，因而被认为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另一方面，这一分配原

则似乎并未考量个人之于社会的贡献，看上去违背了应得原则的积极意义。其实，分配正义的应得原则

关涉的虽是分配的公正原则，却无法保障分配结果的平等性。古典政治哲学的分配正义强调立足德性

和政治地位进行分配。而在古希腊时期，真正能成为城邦公民而享有政治权利的人是上层贵族，生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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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底层的奴隶等群体被排除在合法的公民之外而无法分有政治德性和社会资源，最终以德性作为应

得原则的分配正义，只会进一步导致政治等级与特权的固化，其追寻的平等也终将消弭于其中。近代以

来的政治哲学的分配正义是以劳动作为应得之基础，相对于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等级制度的分配正义

而言有其进步性，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下，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分离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

“悖论性贫困”问题日渐严重，这也就证实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正义及平等价值的虚妄性。

事实上，马克思是肯定分配正义的应得原则以及平等尺度的积极意义的。在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

主张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坚持按劳分配，以劳动作为平等的尺度遵循应得原则的分配传统，这是不争的事

实。但按劳分配和应得原则不仅难以解决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和贫富不均问题，而且个性化特征也难以

得到完整的展现，人在一定意义上只是抽象的劳动者，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

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

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

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2］（P435）。由此不难看

到，基于劳动应得的分配正义，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物化逻辑的分配正义，劳动作为平等尺度，只是人的

谋生手段，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劳动的动物”。

众所周知，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使很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关注马克思的正义思想，

之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因此，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探究就很容易以罗尔斯的正

义思想为参照系。罗尔斯提出两条正义原则——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前者遵循的是权利原则，其要义

在于保障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后者则指向结果平等，强调在保障最不利者利益的同时实现可

能范围内的均富。在这两个原则中，自由原则作为第一原则优先于差异原则。如是说来，罗尔斯的正义

理论在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效益提供辩护的同时，也强调结果平等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

社会分化的矫正作用。不过，罗尔斯主张自由原则的优先性，也就意味着他仍停留在私有制的制度框架

内来处理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所以，他终究难以彻底解决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导致的悖论性贫

困问题。与罗尔斯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分配正义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其中蕴含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思想界面——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在对市民社会位阶的分配正义进行历

史性批判的同时建构起了人类社会的分配正义。就此说来，一方面，人类社会位阶上的分配原则不能只

是侧重分配原则的公正性，同时也要注重结果的平等性；另一方面，这一位阶的分配正义不能只是停留

于物性层面，要有其超越性的维度。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的分配原则。针对这一分配原则，罗尔斯在《政治哲学史讲义》指出：马克思最终追寻的“是这样一个世

界，在其中，个人追求和自我发展的真正的人类需要得到了满足”［14］（P378），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

分配原则“意在给所有的人都提供自我实现的平等权利”［14］（P357），最终每个人得以实现自由而全面

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分配原则，按需分配不能与各尽所能割裂开来理解，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才能

真正理解其真实内涵和重要意义。具体说来，一方面，“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意在给所有人

都提供自我实现的平等权利，这一分配原则的应得标准是以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为基础，人不是抽象的

劳动者，而是具有丰富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现实的人。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

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现为人们摆脱物的奴役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劳动不再是一种被迫的谋生手

段，而是体现人的自我价值的自主性活动，人不再只是追寻物欲的单向度发展的人，而是物质和精神全

面发展的人。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个人能力和特长参与到社会的

总劳动之中。只有同时满足这些条件，一个社会才可以根据每个人的需求分配社会资源，即按需分配需

要以各尽所能为前提。据此说来，按需分配虽然不是以贡献作为应得的分配依据，但各尽所能作为前提

也凸显出个体之于社会的贡献的要义，只不过其并不是以同质化的同一标准要求每个人，而旨在强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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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每个个体的天赋、能力等相关差异，让每个人都能自愿且自由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多年来，学界反对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作为分配正义原则的另一个原因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

是以物质财富极大富足为前提条件的，这样的社会条件超越了分配正义原则的适用条件，分配正义原则

也就不再成为必要，进而认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真正关注的是人的自由问题，与分配正义以及平等

的价值无关。这种质疑无疑将分配正义局限于物的领域，而缺乏具有超越性的形而上学的维度。自亚

里士多德以来就有立足德性阐释分配正义的传统，只不过因亚里士多德将德性理解为一种纯先验的价

值，导致其最终理想沦为形而上学的幻想；而马克思主张的按需分配原则是在他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深

层矛盾、进而科学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被提出的，具有现实的历史土壤和坚实的历史根基。

由此可见，“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内涵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维度，兼具有权利平等和结果

平等的双重意蕴，是分配原则与目的的统一。这种统一表明，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最终指向的是每个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结果平等，这种结果的平等不仅不会以损害权利的平等性为代价而使其走向一

种会造成伤害的、无差别的、庸俗的平均主义，反倒主张在尊重个体质性和量性差异的基础上，与权利平

等形成一种规范性的张力，矫正由权利平等导致的贫富差距，从而在更有利于权利的平等朝着更好的方

向发展的同时，实现真正的现实的人的平等——每个人都能得以实现自我而达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当然，按需分配是历史的产物，强调要彻底摆脱物化逻辑而转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转向为立足

现实的历史地基的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增添了形而上学的意蕴。人类在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的很

长一段时间内，物化逻辑主导的分配方式会导致社会出现贫富分化问题，同时人们容易陷入“经济必然

性的窠臼”之中而迷失自我。就此，“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作为终极目标和发展方向，有利于

我们批判性地看待权利原则的分配正义，对其作一种历史性的否定，引导现实社会建构一个更具体、实

在、更利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分配方式。

综上所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指向的结果平等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由

此说来，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也是人的现代化——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15］。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而不是部分人的富裕，尽管在迈

向共同富裕的征途中是部分人的先富，但“先富带动后富”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要注意在

“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其中物

质生活富裕是前提和基础，只有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人们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精

神生活；同时，在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陷入物欲而迷失方向的问题，这

就需要精神文化的引领并为后续的进一步发展注入精神动力。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才

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历史的产物，其指向的结果平等的价值目标只能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

实现。在迈向这一最终目标的进程中，要根据不同阶段的历史特点和任务，制定适合的分配原则，同时

也需要一个最高的理想性分配原则——按需分配提供指引，确保社会朝着共同富裕方向前行。由此说

来，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具有不同阶段性特征。要分阶段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无

论是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安排，还是共享共建的发展原则，抑或者最高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

分配原则，都表明共同富裕既不是平均主义，也不是劫富济贫，而是一个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

极目标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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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ssue of Common Prosperity from Marx's Thought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Wang Yi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To realize common prosperity requires a fair distribution system as support， and Marx's 

thought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has signific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By clarifying the overal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Marx directed the criti‐

cism of capitalist distributive justice towards the capitalist system, revealing the illusory nature of its distribu‐

tive justice and the pursuit of equality, and indicating that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productive assets is the in‐

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Marx's political philosophy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ism, which stresses that the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of distribution justice and equality are close‐

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and clarifies the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rationality, and necessi‐

ty of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one's work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communism, all of which is 

beneficial for clarifying the stage-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le and common prosperity.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as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at the advanced stage 

of communism, takes everyone's fulfillment of their "needs" as the principle of distribution, transcending the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material" logic and integrating both reality and ideality, and implies a value orientation 

towards equality of outcome. Therefore, to combine one's free yet well-rounded development with common 

prosperity, helps grasp the connotation and realization conditions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a more balanced 

way.

Key words Marx; distributive justice; common prosperity;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labor;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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